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５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传真

／

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长城大厦

５

楼召开，应到董事九名，亲自出席

会议董事七名，董事谭文鋕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授权委托董事长杜和平先生代为表决；独立

董事冯科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黄蓉芳女士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杜和平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详见同日《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０－０６６

）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钟际民先生、谭

文鋕先生和杨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费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经董事会审议，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年度审计费用

拟定为人民币

８８

万元。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转让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及放弃优先购买权（详见同日《关于出售深圳海量存储

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０６７

）

１

、关于转让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事宜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放弃对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事宜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放弃对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有限公司拟出售的

ＨＳＰＣ

公司

１０％

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钟际民先生、谭文鋕先

生和杨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放弃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事项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建设立项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产业规模扩大的场地需求，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对建设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进行立项。 拟建设的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

位于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区长城电脑工业园

Ｔ３０５－０００１

地块红线范围内， 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６．３２

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８

万平方米， 计划建设成为国际一流、 具有高水平的以计算机及核心零部件产

业、新兴能源产业等技术研发体系为主的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预计项目建设总投资约为

９．６

亿元人民币，所

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项目正式启动前尚需获得政府有权部门的批准，待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设计、预算、

政府审批等）完成，明确具体方案后公司再确定和实施后续相应的审批程序，因此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

定性。

五、提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同日《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

２０１０－０６８

）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６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概述

１

、本公司以

２４００

万美元的价格向

ＥｘｃｅｌＳｔ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收购其所持有的长城易拓

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鉴于

ＥｘｃｅｌＳｔ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控股股东长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技”）同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

购买资产行为。

２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收购价格暨关联交易事宜，表决票

９

票，

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钟际民先生、谭文鋕先生和杨林

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尚需获得：（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

）控股股东长城科技的批准；

（

３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核准和

／

或备案。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的报批程序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

ＥｘｃｅｌＳｔ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简称“易拓长城”）

２

、注册地：开曼群岛

３

、董事长：吕良追

４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６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大容量存储设备的研究设计制造与销售业务。

７

、现有股权结构情况：

其控股股东长城科技同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６１．６８％

的股份。

注：

ＥｘｃｅｌＳ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控股公司。

８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美元）

项 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７７

，

７７７

，

７１４ ５８１

，

９５２

，

６７４ ３４

，

９２７

，

８９１

净利润

２５

，

６１６

，

５５５ ３６

，

７２０

，

１９７ １

，

３２２

，

２４８

总资产

１９８

，

０２３

，

２８９ １４６

，

１０５

，

０９０ ４４

，

６５９

，

０２６

净资产

３７

，

７２５

，

０７４ ２０

，

１１１

，

２８５ ２１

，

４５３

，

１５９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简称“长城易拓信息”）

２

、住 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出口加工区竹坑路

２２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吕良追

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５

、成立时间：由易拓长城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独家出资设立；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正式投入生产经营。

６

、主要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大容量磁盘存储设备〔电脑硬盘驱动器，带有存储功能的机顶盒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系统），其他信息存储设备及其零件，磁盘存储设备维修及其产品售后技术服务，研发、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和电源逆变器，提供产品售后技术服务。

主要从事业务及利润来源：电源逆变器和太阳能电池的制造生产及销售。

７

、现有股权结构情况

８

、主要财务数据

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ＣＡ６７９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８３

，

３７１

，

８１２．２３ ２２８

，

０３５

，

８１０．６６

负债总额

２３３

，

０８１

，

５３０．６０ ８７

，

８２６

，

１５８．５９

应收款总额

９６

，

９０４

，

９１６．１５ ２５

，

３８９

，

９７８．８８

营业收入

２４７

，

７７０

，

９１６．３３ ６７

，

７１６

，

３３２．８３

营业利润

１０

，

４２８

，

９７２．２７ －５

，

８３９

，

５５９．５７

净利润

１０

，

０８０

，

６２９．５６ －５

，

７９９

，

４７０．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２４９

，

３８５．５７ １

，

３８０

，

０６７．３３

注：根据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ＣＡ６７９

号《审计报告》，长城易拓信息不存在重大或有事项。

９

、长城易拓信息无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

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定价政策

本次收购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简称“天健国众联”）对长城易拓信息的评估核查［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４１

号］，长城易拓信

息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２１５．９２

万元。 在此基础上，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的交

易价格为

２４０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１６

，

００８

万元）。

２

、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基础法，长城易拓信息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账面值

１５

，

０２９．０３

万元，评估

值为

１６

，

２１５．９２

万元。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３８４８．０３ ２３７９５．６９ －５２．３４ －０．２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４８９．１５ １５７２８．３８ １２３９．２３ ８．５５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１１７５９．４６ １３００６．７ １２４７．２４ １０．６１

４

无形资产

１９６６．８１ ２７０５．２２ ７３８．４１ ３７．５４

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６２．８８ １６．４６ －７４６．４２ －９７．８４

６

资产总计

３８３３７．１８ ３９５２４．０７ １１８６．８９ ３．１

７

流动负债

２３３０８．１５ ２３３０８．１５ ０ ０

８

负债合计

２３３０８．１５ ２３３０８．１５ ０ ０

９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５０２９．０３ １６２１５．９２ １１８６．８９ ７．９

其中：无形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增值，增值主要是由于企业使用权取得日期较早，而

至评估基准日时，土地市场价格已有较大上涨价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幅度较大，减值主要是由于长期待摊费用中有部分系企业厂房和设备的装修、

更新改造，该部分已在厂房和设备的重置价值中予以了考虑，未在长期待摊费用中体现所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收购标的：易拓长城所持有的长城易拓信息

１００％

股权。

２

、收购方式：双方约定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

３

、收购价格及对价支付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为

２４００

万美元。

本次收购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至交割日的长城易拓信息产生

的损益归卖方。

本公司应在交割日，以银行汇款的方式一次性向易拓长城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协议股权价款。

４

、股权收购交割取决于下列先决条件的满足：

（

１

）长城易拓信息、交易双方已就本次协议股权转让事宜取得各自内部的批准或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股东的有关批准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或授权；

（

２

）易拓长城已向本公司提供其收取协议股权转让价款的银行账户详细信息；

（

３

）长城易拓信息已经就本次协议股权转让获得了审批机关的批复。

以上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交割条件有利的一方书面豁免后的第

２

个工作日（“交割日”）进行交割。

交易双方承诺尽其最大努力促使交割条件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满足。 如果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无法满足该等交割条件，双方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后的时间内尽快促成该等交割条件的满足；且任何

一方可以给对方

３

个月通知期，要求

３

个月内完成交割，如果到期仍无法满足该等交割条件，则双方有权

终止本协议。

５

、收购资金来源

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增强综合竞争力

长城易拓信息总体资产优良，在太阳能电池产品和电源逆变器领域具备一定产能和技术基础，通过了

太阳能电池板产品的“

ＴＵＶ

认证”。 考虑到未来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得到较大规模的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对

长城易拓信息这种具有一定业务基础的公司进行收购有利于公司打造新兴能源业务平台，优化业务模式，

提升综合竞争力。

２

、财务影响

公司收购长城易拓信息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长城易拓信息净资产评估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调整资本公积。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易拓长城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

０

万元。

八、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 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价格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进行协商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收购暨关联交易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且此计划将提交股东大会审查，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规以及《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价格以有资格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计、评

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的生效尚需获得有关方面的审批，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其进展，保荐人对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

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１

、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２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相关意见

４

、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５

、相关审计报告

６

、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７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由于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 “

ＨＳＰＣ

”） 大股东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的战略调整，

ＨＳＰＣ

公司未来业务模式将发生变化，公司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审议，拟出售所持有的海量存储

１０％

股权。 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出售需通

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和价格均通过公开挂牌确定。

２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尚需经具有相关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审计和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并经有权部门备案或核准。

３

、待评估结果确定后，公司将根据评估结果，拟定挂牌价格后再次提报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的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全部

１０％

股权。

２

、企业名称：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简称“

ＨＳＰＣ

”）

３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４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美元

５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３

号长城电脑大厦

１＃

厂房、

２＃

办公楼、

３＃

库房、长城科技大

厦

１＃

厂房

１

楼西

６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磁阻磁头、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增加：货物、技术进出

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７

、历史沿革：

ＨＳＰＣ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由本公司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简称“

ＩＢＭ

中国”）、深圳长

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开发”）合资设立，本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美元，持

１０％

股份；

ＩＢＭ

中国出

资

１６００

万美元，持

８０％

股份；长城开发出资

２００

万美元，持

１０％

股份。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ＩＢＭ

中国将其所持

８０％

股份全部转让给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ＨＤ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ＬＬＣ

（简称

“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ＨＤＤ Ｂ．Ｖ．

（简称“

Ｍａｒｉａｎａ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Ｍａｒｉａｎａ

将其名称变更为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简称“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ＳＴ

”）。

８

、

ＨＳＰＣ

股权结构情况：

９

、

ＨＳＰＣ

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指 标

２０１０．９．３０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３６１

，

６３６

，

１５５．８３ １

，

４０２

，

７５７

，

０１３．６２ １

，

２９９

，

１６１

，

０１６．４８ １

，

３０８

，

２１０

，

３７９．６６

负债总额

７８３

，

７７３

，

１３９．７１ ８２６

，

２８２

，

３２５．３５ ６７４

，

９４１

，

３７７．７３ ６５８

，

７９７

，

５２８．８８

净资产

５７７

，

８６３

，

０１６．１２ ５７６

，

４７４

，

６８８．２７ ６２４

，

２１９

，

６３８．７５ ６４９

，

４１２

，

８５０．７８

指 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０７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

，

３４０

，

３４２

，

３３６．６４ ４

，

１２４

，

６９０

，

５５９．６０ ４

，

５３１

，

０５１

，

８３５．０１ ４

，

５１０

，

８３１

，

３８９．７９

营业利润

６９

，

９２５

，

８９７．３０ ４７

，

７６０

，

３３７．９２ １２６

，

２８３

，

１７０．９３ １３２

，

９７９

，

２５８．８２

净利润

６２

，

０５１

，

６５６．４８ ５３

，

７６４

，

６４４．６８ １１３

，

７０７

，

５１３．８９ １１８

，

９６０

，

８４４．２２

三、出售资产对本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四、其他

１

、

ＨＳＰＣ

公司大股东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ＳＴ

不放弃本公司、长城开发各自拟转让的

ＨＳＰＣ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２

、本公司和长城开发将分别放弃对方拟转让的

ＨＳＰＣ

公司

１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３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实施后续的相应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８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南山区长城计算机大厦

４．

召 集 人：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

产品（深圳）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０－０６６

）；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６５

）。

说明：以上议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深圳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计算机大厦长城电脑董事会办公室。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６６

；投票简称：长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 案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全部下述

２

个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２．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注意事项

①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②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验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注意事项

①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②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４７５９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１１０６

（

５

）联 系 人：郭镇 龚建凤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题 投票指示

１

、关于收购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的议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

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向境内投资者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２

，

４２３

，

５９５．９６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１

，

３６７

，

５７６

，

４０４．０４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六个项目，共需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２９５

，

７５０

，

３００

元。 扣除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此次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１

，

８２６

，

１０４．０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

，

０２１

，

８２６

，

１０４．０４

元（不含利息）。

二、对外投资情况

１

、对外投资概述

（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龙软件”）股东鞠成立、北京立文数维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立文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

９

，

４３４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鞠成立和立文

公司持有梦龙软件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梦龙软件

１００％

的股权，鞠成立和立文公司

分别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完成本次收购。

（

２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梦龙软件的全部股东，具体信息如下：

鞠成立，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

６

号楼

３５１

号，身份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４２５２６３１

；

立文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１

号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

６

层

Ａ３０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马文

革。

３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１

号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

６

层

Ａ０１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鞠成立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８０２９４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

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梦龙软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１

鞠成立

９９．５

万元

９９．５％

２

立文公司

０．５

万元

０．５％

合计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本次交易后梦龙软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１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

２

）交易标的的业务经营

梦龙软件立足建设工程信息化领域的企业、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和学校等，为客户提供以项目管理为

核心的信息化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是国内最早开展项目管理软件业务的服务商之一。

梦龙软件主要产品线包括：梦龙

Ｔ

平台、梦龙

Ｌｉｎｋｗｏｒｋｓ

协同工作软件、梦龙

Ｌｉｎｋｐｒｏｊｅｃｔ

企业级项目管

理平台；以及网络计划产品、即时通信产品、网络招投标管理系统等。

梦龙软件积累了一批分布在各个行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客户群体，已经拥有特级资质施工企业

客户

２０

余家，一级资质企业

１００

余家，产品在中铁、中交、中冶、铁建、铁工等系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

用。

（

３

）梦龙软件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流动资产

４

，

７３４

，

６７８．７６ ７

，

８４０

，

２４０．８４

非流动资产

５

，

４０１

，

７１８．５７ ４

，

０７４

，

２２７．６２

资产总计

１０

，

１３６

，

３９７．３３ １１

，

９１４

，

４６８．４６

流动负债

２

，

００７

，

３９０．５９ ２

，

２２３

，

３１５．７５

非流动负债

－ －

负债总计

２

，

００７

，

３９０．５９ ２

，

２２３

，

３１５．７５

净资产

８

，

１２９

，

００６．７４ ９

，

６９１

，

１５２．７１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营业总收入

１９

，

３３３

，

４１２．９８ １９

，

６６３

，

０２６．４０

营业利润

３３

，

１２３．７１ ３０８

，

８６２．７９

利润总额

１

，

５１５

，

９７０．８１ １

，

６３５

，

２５１．３１

净利润

１

，

４２４

，

０９１．８９ １

，

６１２

，

１４６．９７

注： 表中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数据摘自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审字

［

２０１０

］

２０６１

号审计报告。

４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出让方：鞠成立、立文公司

（

２

）协议标的：梦龙软件

１００％

的股权

（

３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鞠成立的出资额为

９９．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５％

；立文公司的出资额为

０．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

０．５％

。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梦龙软件在市场法下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９

，

４３４．４２

万元人民币。 交易

各方同意以前述资产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

９

，

４３４

万元人民币，其中，鞠成

立之股权转让价格为

９

，

３８７

万元人民币（该价格包括其应当缴纳之个人所得税，由广联达公司支付股权转

让款时代扣代缴），立文公司之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７

万元人民币。

（

４

）转让方鞠成立承诺并保证：鞠成立应在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９０

日内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减

去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及应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剩余数额全部用于从二级市场购买广联达公司的股票。

鞠成立购买的该部分广联达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前不得转让。 鞠成立应配合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在前述期间内对该等广联达公司股票采取限制流通措施。

（

５

）付款方式

股权转让价款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按以下进度支付给转让方：

１

）第一期付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即向鞠成立支付

４

，

７８７

万元人民币，向立文公司支付

２４

万元人民币。在协议签署前公司已向鞠成立支付的保证金

７５０

万元人

民币，在协议生效后转为对鞠成立的第一期付款的一部分；

２

）第二期付款：在交割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４％

，即向鞠成立支付

３７６

万元人

民币，向立文公司支付

２

万元人民币；

３

）第三期付款：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５％

，即向鞠成立支付

１

，

４０８

万

元人民币，向立文公司支付

７

万元人民币；

４

）第四期付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５％

，即向鞠成立支付

１

，

４０８

万

元人民币，向立文公司支付

７

万元人民币；

５

）第五期付款：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５％

，即向鞠成立支付

１

，

４０８

万

元人民币，向立文公司支付

７

万元人民币。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述每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前必须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

６

）生效条件

该协议在以下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生效，以最迟完成条件的日期为该协议生效日：

１

）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和

／

或加盖公章；

２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广联达董事会的批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广联达股东大会的批准。

５

、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梦龙软件在市场法下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９

，

４３４．４２

万元人民币。 交易

各方同意以前述资产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

９

，

４３４

万元人民币。

６

、投资资金来源概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及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

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计

９

，

４３４

万元用于收购梦龙软件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梦龙软件的平台产品与核心技术，将大幅度提升广联达公司管理类业务的产品开发能力和方案集

成能力。 广联达拥有梦龙

Ｔ

平台、协同办公系统及项目管理系统等核心产品后，有助于公司更好的为客户

提供企业级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也为公司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已有多年平台技术业务

实践的梦龙团队，亦将有力充实公司的技术力量，提升公司技术能力和产能。

２

、梦龙软件成熟的集成应用方案，将加速公司形成主攻大中型施工企业市场的整体解决方案。 梦龙的

协同办公系统（

Ｌｉｎｋｗｏｒｋｓ

）、协同项目管理系统（

Ｌｉｎｋｐｒｏｊｅｃｔ

）经过多年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得到大量客户的

认可。 广联达项目管理系统是更侧重于项目级业务深度应用的专业方案。 此前双方已经开展过成功合作，

通过此次并购后的深度整合，必将加速公司形成主攻大中型施工企业的解决方案，实现公司项目管理业务

的快速成长。

３

、梦龙软件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客户，有助于公司的客户拓展。 梦龙软件积累了一批分布在各个行业、

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客户，其中特级资质施工企业客户

２０

余家，一级资质企业近

１００

余家，产品在中国

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

集团公司等系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加快了公司向特级、一级企业市场进军的步伐，也为公司进入

铁路、交通、冶金等细分领域打开了通道。

４

、梦龙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公司的渠道上快速产生回报。 梦龙的成熟产品分别属于协同办公软件市场、

项目管理软件市场、即时通信软件市场、工程招投标软件市场。 由于市场和渠道一直是梦龙发展的瓶颈，收

入稳定却难以快速增长，客户认可却难以规模化发展。 通过此次整合，广联达依托行业领军的品牌效应、遍

布全国的

３８

个分支渠道以及出色的营销能力，必将提速梦龙成熟产品的推广，快速产生良好回报。

四、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

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９

，

４３４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人民币

９

，

４３４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９

，

４３４

万

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３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９

，

４３４

万元用于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邓建勇、 王天红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保荐意

见，认为：

（

１

）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２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不会

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充实技

术研发实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

机构同意广联达使用

９

，

４３４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

司股权的保荐意见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决定，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１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代表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２

、会议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

１

）股东办理参加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证券部。

联系人：张奎江 王文凯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５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参会路线见附件。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件一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表决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

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 序

号

股东大会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请在表决指示中打“

√

”，多选无效。

二、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或该时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

式（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交回本公司证券部，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证券部（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

所需要的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

执上填写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地址及路线

会议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１０１

会议室；

参会路线：

１

、地铁：

１３

号线在“西二旗”站下，向西步行

１５

分钟至中关村软件园，按照园内路标指示牌到

１８

号楼

即可；

２

、公交：

３３３

路内环、

３３３

路外环、

３６５

路 、

４４７

路 、

９８２

路、运通

１１２

路 、运通

２０５

路、

５０９

路、

９６３

路

公交在“软件园广场”站下车入园，按照园内路标指示牌到

１８

号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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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向境内投资者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２

，

４２３

，

５９５．９６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１

，

３６７

，

５７６

，

４０４．０４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六个项目，共需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２９５

，

７５０

，

３００

元。 扣除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此次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１

，

８２６

，

１０４．０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

，

０２１

，

８２６

，

１０４．０４

元（不含利息）。

二、广联达大厦（二期）项目介绍

１

、项目名称：广联达信息大厦

２

、项目建设地点：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项目起步区

Ｊ－１

号地块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北京）土地开

发建设协议书》，约定公司向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项目起

步区

Ｊ－１

号地块” 土地开发费

６２

，

２３６

，

３００

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支付

４９

，

７８９

，

０４０

元。该地块用地面积

１０

，

０４２

平方米，规划允许地上建筑面积为

１８

，

５７８

平方米。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地块内建筑物拆迁、道路

／

场地平整等事项后，公司需要办理

立项、规划、土地出让，预计

２０１１

年开始动工建设。

上述情况已于《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

３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拟在上述地块新建“广联达信息大厦”。 整个项目为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２８０００

㎡，计划

２０１１

年开

始建设，

２０１３

年竣工完成。 地上六层，建筑面积约

１８０００

㎡；地下二层，建筑面积约

１００００

㎡，地下

１

层为车

库、员工餐厅及设备机房；地下

２

层为人防（平时为车库）。 本项目拟定投资成本费用估算汇表：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万元）

１

土地取得费用

６

，

２２４

２

开发建设成本

１８

，

２４３

３

开发建设过程费用

１

，

５３４

合计（总投资）

２６

，

０００

合计（资金缺口）

１９

，

７７６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土地开发费

６

，

２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已支付

４

，

９７９

万元，剩余土地

开发费

１

，

２４５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股东大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支付。 尚有资金缺口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拟全部

使用超募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逐步从募集资金专户（北京银行）中列支。

４

、项目进展：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取得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 《项目备案通知书》（京海淀发改 （备）

【

２０１０

】

３３９

号）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联达信息大厦项目预审告知单》

（海发改【

２０１０

】

５５１

号）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取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关于广联达信息大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

见》（京国土海预【

２０１０

】

９０

号）

三、投资必要性

公司北京本部共有员工约

６００

人， 全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现有的广联达大厦内办

公，办公场所已经基本饱和。 随着大部分募投项目在大厦内陆续启动实施，按照募投计划，三年内项目建成

后将再增加近

６００

名研发人员等员工， 势必将引起公司现有办公场所的严重拥挤， 需要扩展公司研发基

地，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经营需求。

鉴于此，公司抓住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的机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了《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北京）土地开发建设协议书》，该宗土地性质为教育研发用地，建成后的广联

达信息大厦完全自用。

公司拟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率，降低成本费用。

四、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

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并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用

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３

、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邓建勇、王天红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关于广

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保荐意见》，认为广联达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事项：

（

１

）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联达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

２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广联达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

机构同意广联达本次使用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根据《公司章程》，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保

荐意见

５

、《广联达信息大厦项目申请报告》 编制单位：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项目备案通知书》（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１０

】

３３９

号）

《关于广联达信息大厦项目预审告知单》（海发改【

２０１０

】

５５１

号）

《关于广联达信息大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京国土海预【

２０１０

】

９０

号）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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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

２１８

会议室召开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

晓红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扩展公司研发基地，满足不断扩大的经营需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结合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费用成本，同意公司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９

，

４３４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

３１８

会议室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刁志

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马永义授权独立董事郭新平代

为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采用现场方式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扩展公司研发基地，满足不断扩大的经营需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１９

，

７７６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本事项另行公告。

关于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结合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费用成本，同意公司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９

，

４３４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该

次收购完成后，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将成为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事项另行公告。

关于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派执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如公司股东大会最终审议批准上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委派鞠成立担任北京

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安景合担任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监事，王爱华担任北京

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蕾担任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同意委派鞠成立担任北京梦

龙软件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梦龙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安景合担任北京梦龙科技

有限公司的监事，王爱华担任北京梦龙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蕾担任北京梦龙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负

责人。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

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所审议事项中，《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

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皆需股东大

会最终审议批准，故同意召集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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